
[image: image2.png]



粤建质函〔2012〕412号
关于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

安全专项整治的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大对我省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施工安全的监管力度，有效预防和减少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坍塌事故的发生，我厅印发了《2012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粤建质函〔2012〕55号，以下简称《专项整治方案》），组织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从今年2月中旬至5月下旬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工作，期间，我厅对部分地区进行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专项整治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施工安全监督站都将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部署开展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相关工作，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召开工作例会、印发文件等方式，转发或印发了开展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文件。二是采取手机群发短信等方式通知企业及其相关负责人，及时进行了工作部署，指导和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开展施工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三是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据统计，近期全省各地共检查有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房屋市政工程463项，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192份，停工整改通知书43份。四是大部分地区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房屋市政工程进行了建档登记，组织开展隐患整治“回头看”。五是大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对有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房屋市政工程的安全管理较为重视，在施工安全专项方案编审、隐患治理、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督查情况
为了解和掌握受检地区（单位）开展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的情况，促进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从5月22日至5月31日，我厅派出3个督查组，对深圳、珠海、惠州、河源、汕尾、阳江市及其1至2个县（区）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查，并随机抽查了18家承建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房屋市政工程的本地和外来建筑施工企业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情况，查阅了有关资料和检查记录，对其中8家在施工安全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或施工现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建筑施工企业发出了整改意见书，提出了限期整改的要求（详见附件《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督查发现的主要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一览表》）。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全省各地开展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房屋市政工程专项整治情况来看，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部分受检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未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的相关工作要求，企业（或分支机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未对所承建的有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房屋市政工程进行专项检查；二是未按我厅《专项整治方案》的要求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措施；三是未对所承建的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房屋市政工程进行自查自纠，或安全检查流于形式，重大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四是对施工作业人员开展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上述问题在部分外省或本省跨地区承建工程的建筑施工企业中较为突出。

（二）部分受检的建筑施工企业对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工程专项整治工作措施不力，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专家论证、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组织实施和验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没有严格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暂行办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以及我厅《实施细则》的要求进行管理，存在编制人员非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人员未参加验收、企业技术负责人未审核方案等问题。二是没有结合工程实际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内容与实际不相符，缺乏针对性。三是未按规定要求对用于搭设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钢管、扣件进行检测，也没有使用扭力扳手等工具对高大模板支撑体系进行实测实量。四是没有按照施工专项方案的要求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组织施工，建筑施工企业自检和工程监理企业组织验收流于形式，没有量化验收记录。五是抽查的部分架子工、司索信号工未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上岗作业。
    （三）一些县(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开展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重视不足，没有及时转发文件部署工作，检查缺乏针对性，导致工作无法落实到工程项目。部分县（区）施工安全监督站发出整改通知书后不按整改通知书告知的时限及时复查，对重大安全隐患未能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治，个别监督员监管不严，对安全隐患未提出整改要求，对违规行为作出动态扣分处理数量偏少，如深圳市宝安区、阳春市施工安全监督站。
    四、对存在问题的整改要求
    针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发现的存在问题，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对安全管理存在较多问题的8家建筑施工企业(详见《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督查发现的主要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一览表》)给予通报批评。有关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对相关责任企业和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量化扣分。

（二）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次专项整治发现的安全隐患和存在问题，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对本地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特别是对外省或本省跨地区经营施工企业承建工程、城乡结合部工程、工业园区（开发区、高新区）工程的检查力度。对检查发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要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整改，及时消除隐患，对拒不整改的企业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督促和指导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工程监理从业人员到岗到位，落实企业领导带班制度，确保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到位，有效预防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及其它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附：《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安全专项整治督查 

   发现的主要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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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房屋市政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督查发现的主要安全隐患和安全管理问题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及
项目负责人
	存在的主要安全隐患和安全管理问题

	1
	珠海市希斯达厂房三厂房、七工程
	珠海市
	潮州市第二建筑安装总公司
饶筱柏（粤建安B（2008）0013529）
	1. 未见企业制定高大支模支撑体系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2.企业日常检查记录内容流于形式；
3.项目负责人不到位；
4.已浇筑砼的局部高支模未见验收记录；
5.未进行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
6. 未使用扭力板手等工具对模板工程进行验收；
7.未对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

	2
	远康科技塑料城二期4#-7#及宿舍2#楼工程
	珠海市
	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张辉进（粤建安B（2009）0001047）
	1.未见企业制定高大支模支撑体系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2.未见企业开展高大支模支撑体系自查记录；
3.企业（或分支机构）日常安全检查流于形式；
4.抽查的部分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过期；
5.未对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检查教育；
6.未使用扭力板手等工具对模板工程进行验收；
7.未进行有针对性的应急求援演练。

	3
	春江花园
	阳江市
	浙江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凯凯（浙建安B（2008）0100041）
	1.未见企业制定高大支模支撑体系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2.企业日常安全检查流于形式；
3.部分施工安全专项方案由非专业技术人员编制；
4.未进行应急求援演练；
5.未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

	4
	阳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营业综合楼工程
	阳江市
	广东新华建工程有限公司
林元享（粤建安B（2004）0025257）
	1.企业未组织开展日常安全检查；
2.部分抽查的专项施工方案由非专业技术人员编制；
3.企业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流于形式；部分工种（电工、焊工）无安全交底记录；
4.超高支模施工方案未经论证。

	5
	宝安中心区图书馆工程
	深圳市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超毅（京建安B（2007）0044278）
	1.三层梁板（14轴—16轴/B轴—G轴中庭部分，高度12.3m）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未经验收擅自进入下道工序施工；
2.上述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未按专项方案施工，其立杆纵、横向跨距与方案不符（现在检查跨距为1.2m，而方案要求为0.9m），且纵横向水平剪刀支撑未按方案设置；
3.未针对高大模板工程进行专项方案安全技术交底。

	6
	中山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工程
	深圳市
	汕头市建安（集团）公司
黄群（粤建安B（2004）1113942）
	1.三层高大模板（1轴交A-E轴外挑部分；2-4轴交A-B轴天井部分）支撑系统未经验收擅自进入下道工序施工；
2.上述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未按专项方案施工，其纵横向剪刀支撑、水平剪刀支撑均未按方案设置，且扣件经扭力扳手检查未达到合格标准（现场测试扣件螺栓12个，合格2个）；
3.未针对高大模板工程进行专项方案安全检查技术交底。

	7
	汕尾黄金海岸大酒店（商务酒店）工程
	汕尾市
	汕尾市建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志文（粤建安B（2010）0000194）
	1.施工企业未制定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且未按要求开展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自查自纠工作；
2.高大模板支撑体系（高度为10.6m）未按专家论证审查后的专项方案施工，其跨距步距均未按方案施工，且未按方案要求设置水平剪刀支撑，纵向剪刀支撑未按方案设置；
3.搭设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架子工未持有效证件上岗作业；
4.未针对高大模板支撑体系进行专项方案安全技术交底。

	8
	陆丰市碣石卫城锦峰工程
	汕尾市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海永（冀建安B（2010）0007609）
	1.六层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未按方案施工，顶层水平杆距顶点的距离超过方案要求，且纵横向水平剪刀支撑未按方案设置；
2.六层高大模板支撑架局部支承在外架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3.未针对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实施专项方案安全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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